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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理想股权分配方案

模型一：
绝对控股：创始人持有公司67%的股权，合伙人18%(指的是联合创始人)，员工期权15%。

在公司章程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就是绝对的老大，开具玩笑话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公司
法规定大多数公司的决策按照出资比例投票即少数服从多数，这里边不包括公司章程有特别约
定的，但是一些重大的事情是需要超过三分之二表决权的，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
本，合并、分立及解散，67%刚好超过了三分二，所以持股67%是绝对的老大。

这种股权模式适合合伙人拥有核心技术，自己创业思路，掏了大多钱，自己的团队自己的技术。



比较理想股权分配方案

模型二：
创始人51%，合伙人32%，期权17%的股权，就是公司大多数事都是可以拍板的，但唯独上面的
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及解散，如果没有其他小股东同意决策不了。
所以这种模式可以将期权池的股权由创始人代持，释放期权时只释放分红权而不释放表决权。



比较理想股权分配方案

模型三：
创始人34% ，合伙人51% 期权15%。这种情况下创始人虽然不能拍板，但是有搅和权，只有重
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没有决定权。适合：对于创始人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创始人比较
缺钱，联合创始人或者投资人比较强势，所以创始人只能保留一票否决权。



哪些股权结构不可取

1）差的股权架构

举西少爷这个例子，在公司刚刚走上正轨时，创始人团队分崩离析。三个创始人分别占股40%、
30%、30%，这样的股权架构有什么问题?——没有一个人占51%以上，也即没有一个人有公司的
控制权。在我看来，创业初期主要创始人持股51%都还不够，好的股权架构是有一个老大持股
三分之二。

股东持股60%，二股东持股40%。这样的创始股权结构，在双方不产生争议或冲突时，是没有太
大的问题，表面上看，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很多事情大股东应该就可以拍板确定。但是，当涉
及到“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股权转让融资”等事项时，这样的股权结构很可能因两个
股东意见不一致，导致无法顺利推进。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权的股东通过。”而当创始股东仅两人、股权结构为6：4时，只要有一人反对，就无法符合
“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条件，这样话的，涉及上述事项的决策或决议就无法
施行。



哪些股权结构不可取

2）均等的股权结构

因为不同的合伙人他对创业项目的贡献不一样，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个人的擅长点不一样，
贡献度就不一样，如果出资一样，贡献度不一样。同时，会造成项目在发展阶段由于股东意见
不同，很容易常出现分歧从而导致项目无法前进。

3）一个股东绝对不可取

因为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如果不能举证证明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是独立的将对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很多创业企业一开始的财务不规范，往往经不起审计，所以这个一人
有限公司不可取。



哪些股权结构不可取

4）五五分的股权结构

均等里面最最差的就是5：5分账，比如真功夫，通常这样的公司会陷入僵局，公司形不成有效
的决议。因为公司法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
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权的股东通过。

通常的创业公司表决权都是按出资比例分配的，这种情况下，5：5的股权是无法形成股东会决
议的，那么导致的局面就是一个股东控制公司财务章证照，另外一个股东逼急了就只能申请解
散公司，但是解散公司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公司两年内不能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经营
困难。最终的结局就是两败俱伤。



合理股权结构

1）股东持股比例可以与出资比例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两个股东，A出800万，B出200万，正常股权比例一定是
8:2，但是公司法允许AB5：5分账。

2）表决权可以与出资比例不一致
《公司法》第42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的除外。

《公司法》第34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
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
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创始人确保控制权的方式

1）投票权委托的模式

“投票权委托”就是公司部分股东通过协议约定，将其投票权委托给
其他特定股东(如创始股东)行使。

根据京东的招股书，在京东发行上市前，京东有11家投资人将其投票
权委托给了刘强东行使。刘强东持股20%左右却通过老虎基金、高瓴
资本、今日资本以及腾讯等投资人的投票权委托掌控了京东上市前过
半数的投票权。



创始人确保控制权的方式

2）一致行动人协议

“一致行动人”即通过协议约定，某些股东就特定事项采取一致行动。
意见不一致时，某些股东跟随一致行动人投票。

比如，创始股东之间、创始股东和投资人之前就可以通过签署一致行
动人协议加大创始股东的投票权权重。一致行动协议内容通常体现为
一致行动人同意在其作为公司股东期间，在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
东权利时做出相同的意思表示，以其中某方意见作为一致行动的意见，
以巩固该方在公司中的控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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